吉首大学工程联系单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要填写：

1.变更或签证事由

2.依据

3.预算金额

4.其他

附件：相关图纸、说明、预算清单、现场影像资料等

提出单位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年  月  日

	监理单位

意见
	签字、盖章      年  月  日

	代建单位

意见
	签字、盖章      年  月  日

	项目负责人
意见
	

	基建处科室
意见
	工程科
	
	分管处领导意见
	

	
	造价科
	
	分管处领导意见
	

	基建处主要

负责人
	

	分管校领导

意见
	


说明：1.涉及金额2万元以下的，由基建处主要负责人签署审批意见；2.涉及金额2万元及以上5万元以下的，由分管校领导签署审批意见；3.涉及金额5万元及以上的，应提交基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并报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定。

